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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学校的招生行为，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依法保障全县适龄儿童少年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指导意见》（粤教基〔2020〕3号）、《河源市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2024）实施方案》（河教基〔2024〕57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招生对象
全县小学六年级应届毕业生。
二、招生原则
（一）就近优先。凡符合就近优先条件的入学对象，应当按相对就近原则安排入学。
（二）免试入学。各初中学校不得采取任何形式的考试招录新生。
（三）阳光招生。规范招生工作程序，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全面实行阳光招生。
（四）公民同招。坚持民办学校招生与公办学校同步进行。
三、招生办法及招生范围
（一）乡镇初中
1.乡镇初中学校（含四联中学初中部、阳明三中）实行对口直升的办法，招收本行政区域所有小学毕业生；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小学毕业生直接升入本校初中部就读。
2.各镇初中学校应确保招收本镇的小学毕业生，同时接收在外就读的本镇户籍返乡小学毕业生。
3.具体招生办法由各镇自行制定并组织实施。
（二）县城初中及招生范围
1.福星中学
铁潭村，星星村，碧坑，鸡麻坑，解放路，民主路，河唇路，金带路，光明路，群众路，新民路，人民路，胜利路，中山二路，建设二路，岭排路，新潭路，建设一路21号及以后路段，东山路47号至99号路段，东堤路1号至10号路段，中山一路1号至95号路段，和平大道1-8号路段，包括天骏豪庭、中心花园、福安居、和平家园、德兴苑、嘉怡怡锦新城、和平碧桂园、碧桂园星钻等。
教育路1-38号路段及公路养护中心至公路局三叉路口以北区域，东山路100号及以后路段，南堤路，先烈路，康乐村，育才新村，包括锦绣小区、冠峰苑、东南家园、城南市场、和平湾花园、利君和庭、成胜居、顺驰楼、谣厦小区、环城华庭等。
2.实验初级中学
雅水村（含矮寨村），中山一路96号及以后路段，建设一路1号至20号路段，和平大道9-17号路段，西堤路，东坝街、石角、米墩，福和西路，和祥路，和顺路，西门一至五巷，果园、果元、飞凤原住民，包括商业街1-16号楼栋、世纪广场、和平一号（新城一号）、宝信豪庭、和平华府、新丰豪庭、伊隆达、东晟公馆、教师新村、东方广场、东方商住楼、东方商贸城、东方建材市场、宝信花园、学府花园、新城花园、和正嘉园、雅园居、东方名都、景晟居、西郊家园、怡乐居、新城名府、文景楼等。
3.华强中学
丰道村，大楼村，雅水河鱼排，潭头新村，包括商业街17号及以后楼栋、和平印象、百盛广场、亿和城市广场、东方国际（一期、二期）、苏州名府、幸福里、天骄豪庭、华夏名都、碧桂园公园上城、大地阳光城、华城钻石、福丰楼、百盛时代等。
4.龙湖学校
龙湖村，上棉村，东堤路11号及以后路段，东山路1号至46号路段，飞凤路，果园村，果园路，东园北路，果园新村，盐仓新村，包括东山小区、东山明珠、润良居、汇景苑、汇丰苑、怡景苑、怡隆苑、龙湖小区、蟠龙居、润泽楼、福和花园、远晟豪庭、御水花园、聚英阁、御龙居、龙湖华庭、江南名府、翠景湾、龙润居、广泰花园、碧桂园天麓山、龙盛家园、幸福家园、祥福楼等。
5.新社学校
新社村，新塘村，均联村，均上村，富联村（富坑、陈坑），谢洞村，均通村，新社大道，包括华城国际、润隆居、东方名座、怡和花园、聚隆花园、东方华座、滨河家园、东江雅苑、华城翡翠、顺景花园、万和城、兴隆湾、恒丰花园、清水湾、廖芬家园、江景雅苑、聚景花园、顺隆湾、大地豪庭、美华庭苑、平安家园、盛隆和府等。
6.城南学校
珊瑚村，七窖村，东山路218号及以后路段，珊瑚路，珊背，三条圳，河西，包括翠竹园、邮政家属房、同辉名郡、远大珊瑚、鑫世界家园、文笔苑、黄竹小区等。
7.东华学校（民办）
东华学校初中七年级面向全县招收和平县户籍小学六年级应届毕业生（招生计划200人）。报读该校的适龄儿童需统一网上申报，当申报人数超过该校的招生计划数，则需通过电脑随机摇号方式确定入读对象。
8.其他：县城初中学校如未完成招生计划的，可招收在县城小学就读的非招生政策范围内的六年级应届毕业生。根据县城初中学校学位缺额情况，采用电脑随机排位确定非招生政策范围内的六年级应届毕业生的录取学校。摇号方案另行制定。
四、申报方式
县城公办初中学校七年级实行网上申请学位，登记时间从2024年xx月xx日至xx月xx日，xx月xx日后报名系统将自动下线，不再接受网上申报。
（一）电脑网页申报。申请人可在和平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heping.gov.cn/）找到该系统入口，建议使用谷歌chrome浏览器登录。
（二）手机APP申报。微信“扫一扫”扫描二维码（下图1）按提示下载并安装报名系统APP“和平报名系统”。
（三）手机浏览器申报。打开手机浏览器“扫码” 扫描二维码（下图2）进入手机网页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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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种方式均可进入报名系统，申请人在该报名系统注册成功后，在线填写并提交适龄儿童少年相关报名信息及佐证材料进行网上登记申请学位。每个小学六年级应届毕业生只能申报1所公办初中。
五、招生批次及对象
县城公办初中学校七年级招生分四个批次，按顺序依次录取，额满为止。各批次及对象具体如下：
（一）第一批次
1.户籍类。适龄儿童的户籍在县城初中招生区域范围。需提供如下材料：①户口簿原件（地址页、学生页），②学籍基本信息表（加盖毕业学校公章）。按照招生范围对应学校拍照以上相关材料上传报名系统。户籍类生源取得户籍时间仅限于2024年6月30日及此日前。
2.政策类。（1）现役军人（含消防救援人员）、烈士子女。需提供如下材料：①部队证明或部队特殊身份证明（军官证或士官证）、烈士证，②户口簿原件（地址页、学生页），③学籍基本信息表（加盖毕业学校公章）。（2）政府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子女。需提供如下材料：①《和平县高层次引进人才认定证明》《和平县高层次引进人才子女入学申请表》，②父母学历(学位)证书原件，③户口簿原件（地址页、学生页），④学籍基本信息表（加盖毕业学校公章）。（3）港澳台胞子女。法定监护人或适龄儿童本人为港澳台胞，需提供港澳台胞身份证原件。按照招生范围对应学校拍照以上相关材料上传报名系统。
（二）第二批次
房产类。父母或祖父母（同在一本户口簿）在县城初中招生区域内已购买房产或儿童本人为房屋产权人的适龄儿童。需提供如下材料：①房产证原件（房产证复印件须加盖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公章），②近3个月缴交水费和电费的原始发票，③户口簿原件（地址页、学生页），④适龄儿童的出生证，⑤学籍基本信息表（加盖毕业学校公章）。按照招生范围对应学校拍照以上相关材料上传系统报名。
（三）第三批次
1.廉租房或公租房类。父母（其中一方）在县城初中招生区域内与政府签订廉租房或公租房（龙湖小区、谣夏小区、工业园小区）合同的适龄儿童。需提供如下材料：①廉租房或公租房合同原件，②近3个月缴交水费和电费的原始发票，③户口簿原件（地址页、学生页），④学籍基本信息表（加盖毕业学校公章）。按照招生范围对应学校拍照以上相关材料上传报名系统。
2.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父母（其中一方）在县城初中招生区域内有合法稳定职业和住所的适龄儿童。需提供如下材料：①父母的劳动合同（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合同满6个月），②居住证（公安局办理满3个月），③社保证明（含养老保险满6个月），④户口簿原件（地址页、学生页），⑤学籍基本信息表（加盖毕业学校公章）。按照招生范围对应学校拍照以上相关材料上传报名系统。
3.自建房或小产权房类。父母或祖父母（同在一本户口簿）在县城初中招生区域内持有自建房或小产权房的适龄儿童。需提供如下材料：①证明房屋所有权归属的交易公证书、建房批文或其他有效证明，②近3个月缴交水费、电费的原始发票，③户口簿原件（地址页、学生页），④适龄儿童的出生证，⑤学籍基本信息表（加盖毕业学校公章）。按照招生范围对应学校拍照以上相关材料上传报名系统。
（四）第四批次
非招生政策范围类。该类适龄儿童不符合以上三个批次的政策条件，但属于县城小学就读的六年级应届毕业生。需提供如下材料：①户口簿原件（学生页），②学籍基本信息表（加盖毕业学校公章）。拍照以上相关材料上传报名系统。
此类生源将根据县城各初中学校前面三个批次招生录取情况而定，如有空余学位，则按照空余学位数采用电脑随机摇号确定录取对象及被录取学校。
六、资格审查及入学安排
县教育局、县公安局、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县社保局将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并网核验。核定资格后，符合条件的将短信通知申请人。8月28日—8月30日，县城初中各学校公示新生入学名单。新生到校报名注册时间由各校自行决定。
七、保障措施
（一）组织领导
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制定招生计划，指导和协调招生工作，处理有关问题和违规违纪行为。
（二）明确工作职责
县教育局负责招生管理、组织实施和学位审核确认工作，县公安局负责核查户籍信息，县不动产登记中心负责核查房产登记信息，县社保局负责核查社保证明。
（三）加强学籍管理
县教育局和县城初中学校要加强学籍管理，充分利用全国中小学生学籍管理系统强化管理，严格实行“一人一籍，籍随人走”原则。 严格按照报名系统审核后下发的入学名单建立学生学籍电子档案和纸质档案，确保建档学生人数与招生人数相符。不为无正常入学手续的学生申请建立学籍，不允许出现学生与学籍分离现象，严禁学校擅自接收不符合条件的学生或已被其他学校录取的新生。
（四）加大宣传力度
初中七年级招生入学是一项法规性严、政策性强、管理要求高的重大民生工作，关乎千家万户利益，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县教育局将通过和平县人民政府网以及微信、短信等媒体平台加强对招生工作的宣传，让招生政策家喻户晓，并争取取得家长与社会的广泛支持与积极配合，努力营造招生入学工作的良好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
（五）严格招生纪律
严格做到“谁上报谁负责，谁审核谁负责”。县教育局和县城初中要严格按照招生时间和办法组织招生，确保招生工作顺利进行，严禁擅自超计划、超范围招生，随意增扩班级班额等违规行为。县公安局、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县社保局对申请人的信息要仔细甄别真伪，相关单位职能部门审核信息把关不严的将追究审核人责任。对通过弄虚作假获取入学资格的，一经查实，取消其入学资格，并追究当事人责任。
各校招生咨询电话：
	序号
	学校名称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1
	龙湖学校
	0762-5640025
	18300039992
13829312103

	2
	新社学校
	0762-5611129
	13539117374

	3
	城南学校
	0762-5611178
	15811601145

	4
	福星中学
	0762-5667989
	13553259155

	5
	实验初级中学
	0762-5687861
	13827869900

	6
	华强中学
	0762-5682933
	13825318813

	7
	东华学校
	0762-5333328
	13690906982



附件：和平县县城公办初中招生区域范围（示意图）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附件
和平县县城公办初中招生区域范围（示意图）
[image: D:\Desktop\方案\中学.jpg中学]
1

image1.png




image2.png




image3.jpeg
MESBEWOPHEER

T
P!

TR
e T\ mm]
PRz 2

- v =
amERRGY
k" o B9 okuwIne
e S8 emnn
“
i i gi I # e (R
“‘ “IEE iﬁﬂﬁ EWIﬁ!‘E BEBY.
B . . DR
o s W wed : |

& LUV R

[ \ AN i\ "B
Ll [ | wmE) o =
RO N¥-S  [EREED. !m | »
PRARIAR \amm L0 e
e
nfairs B

LU

FASCHs

* LEGTE R R
@ WALHPL: & SR SRR

© HUME: e g
© OFh B oo
© ©KE. A e
® nropn mus T 2R S
© i R EMNE
@ S

L R
o iR -





